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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8                   股票简称：阳泉煤业                   编号：2017-050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阳泉煤业集

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情况概述 

为了减少管理层级、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拟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阳

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泰公司”）。本次吸收合

并后，天泰公司将注销其法人资格，公司作为合并完成后的存续公司将依法

承继天泰公司的所有资产、负债、证照、许可、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

与义务。 

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和总股本的变化，吸收合并完成后，

天泰公司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尚需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待取得批准后，天泰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清单，并据

此制作具体的吸收合并方案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合并方：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5号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240,5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仅限分支机构)；

设备租赁；批发零售汽车（除小轿车）、施工机械配件及材料；汽车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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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电力生产、销售、供应、承装（修试）电力设备（仅限

分公司）；热力生产、销售、供应；煤层气开发、管道燃气（仅限分公司）；

煤层气发电及销售；粉煤灰、石膏生产及销售；电器试验检验、煤质化验、

油样化验、机电检修；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总资产为4,179,303万元、总负债为

2,776,319万元、净资产为1,402,98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的总资产4,130,177万元，总负债2,670,564万

元，净资产1,459,61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合并方：阳泉煤业集团天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机关大院14楼1层 

法定代表人：王怀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工矿企业投资及其管理；煤炭开采技术咨询服务；房屋、

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矿山原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先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天泰公司的总资产为483,793.62万元、总负债为

460,199.65万元、净资产为23,593.96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17年3月31日，天泰公司的总资产483,012.22万元，总负债

461,452.18万元，净资产21,560.0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公司吸收合并天泰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天泰公司注销

独立法人资格。具体如下： 

（一）本吸收合并方案经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公司确定本次吸收合并的基准日，基准日至本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的损益均

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二）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天泰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所持有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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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股权）、负债、证照、许可、业务及人员均由公司依法承继。 

（三）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和总股本的变化，吸收合并完

成后，天泰公司注销。 

人员承继：目前，天泰公司拥有4名在职员工，该等员工均与公司签署了

《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和保险关系均保留在公司，因此，本次吸收合并不

涉及人员劳动关系的变更。 

债务承继：基于本次吸收合并，天泰公司需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

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在本次吸收合并前，天泰公司所有未偿还

的债务及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义务，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均由公司承担偿

还和履行义务。具体如下：天泰公司对公司应付债务，全部做抵消处理；天

泰公司对第三方的享有的债权，在履行债务人告知程序后，全部转移至公司

（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的债务除外）；天泰公司对第三方的全部负债，在取

得债权人同意后，全部转移至公司；天泰公司与第三方签署的业务合同在履

行告知程序后，由公司与该第三方重新签署业务合同或业务合同的变更协议，

以明确由公司承继天泰公司在合同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在做上述处理后，如合并双方各自的债权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要求提

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则合并双方应分别负责对各自的该等债务进

行清偿或其他相应担保，未能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债权

人的债权将自交割日由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承担。预计上述吸收合并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四）就上述吸收合并事项，公司将与天泰公司签订具体的《吸收合并

协议》。 

四、本次吸收合并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泰公司，有利于减少管理层级，提高运

营效率；公司对天泰公司的吸收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企业

合并，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

注册资本和总股本的变化，吸收合并完成后，天泰公司注销，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第 4 页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 日 


